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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1/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6_B3_A8_c45_521004.htm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的规

定，制定本条例。 「释义」本条是关于制定本实施条例的法

律依据的规定。 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于2007年3月16日由第十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将于2008年1月1日起

实施。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结束了内资、外资企业适用不同

税法的历史，统一了有关纳税人的规定，统一并适当降低了

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并规范了税前扣除办法和标准，统一

了税收优惠政策。为了保证这部重要法律在2008年1月1日以

后能够顺利实施，使这部重要法律的有关规定能够真正得以

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国务院根据本

法制定实施条例。”国务院及时发布了本实施条例，对企业

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了必要的细化，并与企业所得税法

同时于2008年1月1日起生效。因此，本条明确规定，本实施

条例，是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制定的。 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立法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国务院为执行法律的规定

，可以制定行政法规。本实施条例就属于这一类行政法规，

通常冠以“XXX法实施条例”等名称。本实施条例作为企业

所得税法的下位法，目的是将企业所得税法的内容进行细化

，对企业所得税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作出具体规定，

以增强企业所得税法的可操作性，便于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理

解和执行。因此，本实施条例的规定必须与企业所得税法保



持一致，不得与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相抵触，也不得违背企

业所得税法的精神和基本原则，否则将被视为无效。 第二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所称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是指依

照中国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 「释义」本条是关于对不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进行界定的规定。 本条是对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

第二款所称“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具体解释。

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

业不适用本法。”但是，到底哪些企业属于不适用企业所得

税法的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呢？企业所得税法并没有具

体明确，这正是本条规定要解决的问题。 本条的规定主要包

含以下两层含义： 一、排除在境外依据外国法律成立的个人

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依照本条的规定，不适用企业所得税法

的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不包括依照外国法律法规在境

外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境外的个人独资企业和

合伙企业可能会成为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我国非居民企业纳

税人（比如在中国境内取得收入，也可能会在中国境内设立

机构、场所并取得收入），也可能会成为企业所得税法规定

的我国居民企业纳税人（比如其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

。但是不论其为居民企业还是非居民企业，都必须严格依照

企业所得税法和本条例的有关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也就是

说都适用企业所得税法，不属于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第二款

规定的不适用企业所得税法的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 本

实施条例之所以要把外国的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排除在

外，主要是考虑到，企业所得税法的立法原意是为了解决重

复征税问题，因为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的出资人对外承



担无限责任，企业的财产与出资人的财产密不可分，生产经

营收入也即出资人个人的收入，并由出资人缴纳个人所得税

。因此，为避免重复征税，企业所得税法才规定个人独资企

业和合伙企业不适用企业所得税法。而依照外国法律法规在

境外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其境外投资人没有在

境内缴纳个人所得税，不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而且，如不

对这些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则造成税收漏洞，影响国家税

收权益。此外，对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在内的外国

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也是一直延续传统的做法，不存在异议

。因此，本条明确规定，依照外国法律法规成立的个人独资

企业和合伙企业，不属于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

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 二、凡依照中国法律、行政法规

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不缴纳企业所得税。 依照

本条的规定，凡是依照中国法律、行政法规成立的个人独资

企业和合伙企业，即属于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

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均不适用企业所得税法，即不必

缴纳企业所得税。本条所称的依照中国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成立，主要指依照我国先后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

独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成立的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

企业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

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

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的经营实体。”据此，个人独资企业是以投资人的个人财产

对外承担无限责任的，其生产经营所得也即出资人个人所得

而缴纳个人所得税，企业本身没有独立的财产和所得，所以



不属于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伙企业，是指自然人、法人和

其他组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

伙企业。”“普通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组成，合伙人对合

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本法对普通合伙人承担责任

的形式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

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

业债务承担责任。”因此，合伙企业也是以合伙人或者普通

合伙人的全部财产对外承担无限责任的。对于普通合伙企业

来说，其生产经营所得也即合伙人的所得而由合伙人依法纳

税；对于有限合伙企业来说，其生产经营所得也是分别由普

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依法纳税的，企业本身也没有独立的

财产和所得，所以不属于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 正是基于以

上原因，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个人独资企业

和合伙企业不适用企业所得税法，本条则进一步明确为依据

中国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

，不包括非居民企业中的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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